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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张伟男对凯利公司的债务应否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公司法》第三条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

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

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第

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 ,严

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公司人格独立和股东有

限责任是《公司法》的基本原则。否认公司独立人格,由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

东有限责任的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是股东有限责任的例外情形。否认公司

法 人 格 ,须 具 备 股 东 实 施 滥 用 公 司 法 人 独 立 地 位 及 股 东 有 限 责 任 的 行 为 以 及 该 行 为

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法定要件。具体到本案中,2017 年 8 月 7 日,碧桂园公司

向凯利公司转账 3.2 亿元,次日凯利公司向张伟男转账 2951.8384 万元。张伟男提交



了《借款协议》《还款协议书》以及凯利公司向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转账

3000 万元 的转账凭 证,但未 提交其向 凯利公 司支付《 借款协议 》约定 的 2000 万元

借 款 的 银 行 转 账 凭 证 ,未 能 形 成 证 据 链 证 明 张 伟 男 与 凯 利 公 司 之 间 存 在 真 实 有 效 的

借款关系。原审判决认定,张伟男所提交证据不能证明凯利公司向张伟男转账支付的

2951.8384 万元是 凯利公司向 其归还的借 款,并无不 当。但是,认定公 司与股东人 格

混同,需要综合多方面因素判断公司是否具有独立意思、公司与股东的财产是否混同

且无法区分、是否存在其他混同情形等。本案中,凯利公司该单笔转账行为尚不足以

证明凯利公司和张伟男构成人格混同。并且,凯利公司以《资产转让合同》目标地块

为 案 涉 债 务 设 立 了 抵 押 ,碧 桂 园 公 司 亦 未 能 举 证 证 明 凯 利 公 司 该 笔 转 账 行 为 严 重 损

害了其作为债权人的利益。因此,凯利公司向张伟男转账 2951.8384 万元的行为,尚

未达到否认凯利公司的独立人格的程度。原审法院依据《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

径行判令张伟男对本案中凯利公司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作

为凯利公司股东的张伟男在未能证明其与凯利公司之间存在交易关系或者借贷关系

等合法依据的情况下,接收凯利公司向其转账 2951.8384 万元,虽然不足以否定凯利

公司 的独 立人格 ,但该 行为 在客观 上转 移并减 少了 凯利 公司资 产 ,降低 了凯 利公司 的

偿债 能力,张伟 男应当承 担相应 的责任。 该笔转 款 2951.8384 万元 超出了张 伟男向

凯利公司认缴的出资数额,根据举重以明轻的原则并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

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四条关于股东抽逃出资情况下的责任形态的规定,张伟男应

对凯利公司的 3.2 亿元及其违约金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在 2951.8384 万元及其利息

范围 内承担补 充赔偿 责任,其中 利息以 2951.8384 万元 为基数按 中国人 民银行公 布

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自 2017 年 8 月 8 日起计算至 2019 年 8 月 20 日,按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 2019 年 8 月 21 日起分段计算至张伟

男实际履行完毕补充赔偿责任之日止。



来源：Fanguoxiang 今朝学法


	最高法：公司股东接受公司的转账，但不能提供合法依据的，应当对债权人承担相应责任

